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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编报2014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 
各学院、部处：
　　为强化预算管理，提高预算准确性，同时有利于保障经费的落实和合理配置资源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绍兴市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和我校部门预算管理实际，现就2014年度部门预算编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根据2014年学校发展计划和工作目标，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，采用“零基预算”的编制方法。
    二、编制预算的总要求是“量入为出，量力而行，收支平衡，留有后备，科学精细，规范透明”。收入预算应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；支出预算应坚持“统筹兼顾，保证重点，勤俭节约”的原则。
    三、严格按市级项目编报，务必做到早编、早定预算，细化预算编制，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。预算一经批准，不得随意调整，年中原则上不再追加。

四、收入预算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二级学院、部（处）的各项收入必须统一纳入学校预算，切实做到不少报、漏报、虚报。可参照2013年的收入和当年增减因素编制。
    五、支出预算中的专项经费应做好充分的项目论证工作，所有项目支出需申报绩效目标。项目支出要细化到具体的科目，并按轻重缓急的顺序排队，学校将视财力可能予以落实。凡是没有具体支出项目或项目论证不充分等，预算不予安排。    

六、支出预算中各部门2014年因公出国（境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、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预算支出，即“三公”经费在上年基础上再进行压缩并单独编报。
七、压减行政经费支出，原则上一般公用经费按照上年额度的90%编报。各类会议要求列入政府采购，会议开支按政府采购预算管理。

八、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管理，凡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，应当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如需采购进口，应按照规定填报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核准表并附专家论证意见。

九、强化执行与预算结合的机制，若2013年部门项目预算支出执行进度低于85%，则2014年项目预算支出按2013年项目预算支出的95%控制。

十、加强编外用工经费和委托费、劳务费预算支出编制管理。编外用工经费按照市编委办2013年3月底调查的编外用工人员经费预算为依据，只减不增。

根据上述要求编制的部门预算，请予10月12日前报送校计财处，请遵照执行。
　　各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和我们联系，我们将积极主动地为各部门提供优质服务，共同商讨解决问题，努力把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圆满完成。
附件：1.2014年度行政一般公用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

2.2014年度行政专项经费支出预算汇总表
3.2014年度行政专项经费基本信息表
4.2014年度行政专项经费明细表
5.2014年度创收收入情况预算表
6.2014年度创收支出预算明细表
7.2014年度学院行政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
附件可到计财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2014年预算编制明细表，表格上传须用Excel电子文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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